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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保组织为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现状实证分析

◆林玟慧

(暨南大学法学院,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０)

【摘要】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环保组织的出色表现和突出贡

献有目共睹,但同时也暴露出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严格、财务公开不透明等问题.本文通过分

析以环保组织为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及其相关特点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从适当降低环保组织限制要求、

建立环保组织财务公开透明制度两个角度,对环保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领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使

得环保组织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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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赋予了

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历经７年的发

展，环保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

例如，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

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山东德州晶华集团

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但环保组织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问题和不足也随之凸显出来。 通

过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等网站对以环保组织为原告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１间的公开判决进行检索，可以

得知以环保组织为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存在环保组

织原告资格限制过严、环保组织财务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随着２０１５年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其对环保组织作

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作出了资格限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两个条件，该限制使得很多

环保组织无法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因此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环

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得到的判决数量大致持平，公开判决

分别为５４份、７１份、３７份、５５份、５１份、６４份、５４份。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年间以环保组织为原告的公开判决数量统计

　　在进一步整理上述数据后得出，在７年间的近２００份的

公开判决中，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

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北京市

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务中

心以及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这六家环保组织为原告的

判决占近半数，分别提起诉讼３１起、１９起、１３起、１２起、

９起、５起，这项数据结果存在一定问题。 因此，本文拟在

上述数据基础上，针对我国共有多少环保组织，有多少家符

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又有多少家提起了环保诉讼这三个问

题收集了相关数据。 此外，并针对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分

析，针对环保组织原告资格限制过严、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成本过高以及环保组织财务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图２　提起较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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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宽环保组织原告资格限制

上述所涉及的我国共有多少环保组织，有多少家符合公

益诉讼原告资格，又有多少家提起了环保诉讼这三个问题的

具体数据未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得，仅仅在《中国环境资源审

判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白皮书以及湖南大学法学博士彭燕辉为毕业

论文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中有所体现，具体而言：(１)《中国环

境资源审判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白皮书中表述“经民政部认定的全

国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社会组织有７００余家，但自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３年间，全国只有２５家社会组织提起过环

境公益诉讼，并且多数都是几家社会组织作为共同原告起

诉”；(２)湖南大学法学博士彭燕辉在２０２０年为其博士学位

论文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共发出１６１份，在这１６１份调查问卷

中，仅有３１家环保组织提起过公益诉讼。 调查问卷显示不

具备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达到 ９１ 家，占比高达５６．５２％。

而在这些不符合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中，绝大多数是因为不

满足“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

录”这一条件，但该规则实质上是为环保组织的原告资格设

置了两个要件，分别是连续五年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以及连续五年无违法记录。

连续五年无违法记录的这一要求并不苛刻，为环保组织

投身公益诉讼设下重重阻碍的关键在于连续五年专门从事环

境保护这一要件。 一方面，在２０１５年《环境保护法》修订

出台后，要求环保组织有连续五年的环境保护工作经验这一

要件遭到了争论。 因当时许多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的组

织在２０１５年《环境保护法》前一直从事环境公益诉讼等环

保活动，在该法出台后却失去了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但时至今日，该要件已不再是阻拦专业的环保组织参与环境

公益诉讼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

的活动这一要件并非如字面意思一般容易。 实践中存在着

部分环保组织在满足成立五年以上且一直专门从事环境保护

公益活动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仍不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其系专

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其章程

中对于该环保组织的活动宗旨和活动范围采用了概括性的规

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即可佐证该观点。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系上述数据中提起公

益诉讼最多的环保组织，但该组织也曾被认定为不具备环境

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

结合上述数据和案例可以得知，除去证据、诉讼成本等

因素，环保组织想要提起一起公益诉讼并非易事，仅仅是原

告资格这一规定就使环保组织“束手束脚”。 对于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这样尚有财力和时间的环保组

织而言都较为困难，何况是余下的环保组织。 虽有学者认

为并不必限定民间环保组织注册登记的政府级别，以及不必

要求民间保护组织注册满５年或２年，应该忽略年限的要

求，只要是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就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 但对于环保组织原告资格的限制不能完全抛弃，应当

坚持适度原则。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应当逐步放宽环保组织的原告资格限制，即专门从事环境保

护公益活动这一要件。 由绿发会一案可以看到，“专门从事

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这一要件不宜作为判定社会组织是否具

有原告资格的必要条件，只要是合法注册且活动满５年以上

的社会组织都应当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注册

类型为环境类或者环保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 该项限制的取消，能够使得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民间环保组织数量大幅增长。 当资格限制降低，必

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积极性增强，从而达到支持、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

三、建立环保组织财务信息透明公开制度

环境保护部在《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

范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对于环保类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作出

了专门规定。 该指导意见从内外两个角度出发：外部即环

保部门对环保组织的行政监管；内部即环保组织信息披露制

度的完善以及相关行为准则的制定，以达到加强行业内部约

束的目的。 民间环保组织既具有公益性，同时也具备独立

性，具体而言：一方面，民间环保组织的章程和宗旨是从事

环境保护活动，这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营利组织；另一方

面，民间环保组织虽从事公益活动，但又不隶属于有关部门

等，具有独立性。 民间环保组织的资金大多数来源于财政

拨款和社会捐赠，涉及的保密信息较少，理论上民间环保组

织的信息披露工作，相较于政企在该方面的工作难度应当更

低，工作效果应当更好，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上述提起环境诉讼较多的环保组织中，有三家环保组

织公布了其２０２０年度的财务报表，报表上中分别显示：(１)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２０２０年总收入约

４５８０万，支出业务活动费用约２８８４万，占总收入６２．９％；

(２)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２０２０年总收入约

１４５２万，支出法律与政策倡导费用约 ６０７万，占总收入

４１％；(３)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２０２０年总收入约８２
万，支出环境公益诉讼费用支出约１５万，占总收入１８％。

应诉成本过高、环保组织自身的筹款造血能力较弱等问题一

直以来都是导致环保组织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诉积极性

不高的主要原因，但归根到底，环保组织的财务公开不透明

或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环保组织的收入主要依靠财政

拨款和社会捐赠，环保组织将收入的钱用于何处、支出多

少，在财务报表上并不能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仅仅是含糊

概括，且并非所有环保组织都对外公开其财务报表。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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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使环保组织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不明，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对环保组织的不信任，从而使得相关

部门和社会不愿出资和捐款帮助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财务不透明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中也多缺乏对

环保组织的财务报表强制公开的要求。 为此，应当建立环

保组织财务信息透明公开制度。 一方面，建立统一的民间

环保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平台。 目前我国针对民间环保组织

财务信息披露的法规，甚至是针对社会组织的财务信息披露

法规仍存在较大的空白，相关部门可以参照民政部制定的相

关法规规章制定有关民间环保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

章，以此提供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建立统一而有区别的

财务信息披露模板。 统一的财务信息披露模板是指所有民

间环保组织都应依照此模板进行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有区

别的财务信息模板是指民间环保组织可依照其资金使用情

况，将其分为大小两种规模的民间环保组织，并就此规模建

立统一而有区别的财务信息披露模板，从而能够对民间环保

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进行更好的管理。 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参

与的环保活动较多，活动范围更广，资金使用情况也相较于

小规模的环保组织更为复杂，因此可以对大型民间环保组织

的财务信息披露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而对于小型民间环保

组织而言，将其财务信息披露要求降低可以减轻其压力，从

而达到激活其活力的目的。

此外，在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模板时，还应保证披露内

容的充分性，要保证民间环保组织提交的信息披露报告中包

含信息需求者需要的完整的信息，便于信息需求者信息的获

取。 在保证披露信息内容的完整性时，也要保证信息公开

渠道的多样化，建立一个有层次、重点突出的信息披露体

系。 另外，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详细公开组织业务活动中

的花销、收入等资金使用情况，动态展示项目活动的全过程

信息，方便随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

支出费用。 环境公益诉讼虽并非环保组织的主要职责，也

并非其主要支出，但环境公益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社会有权

知晓环境公益诉讼的费用支出及诉讼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增强社会对环保组织的信任，从而更愿意为环保贡献一

份力量。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至今已有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

但当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环保组织原告资格

限制过严早有争议，限制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

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这一条件，为此应当考虑取消

该条件的限制，允许合法注册５年以上的社会组织或者注册

类型为环境类或者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 环保组织财务不透明是其应诉积极性不高的深层

原因，建立环保组织财务透明制度有助于环保组织接受社会

大众的监督，增强社会大众对环保组织的信心，帮助环保组

织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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